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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唐山市路南区督办问题清单

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名

称
污染源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HB-08-134 9 月 26 日 唐山市 路南区 稻地镇

唐山市丰

南区力拓

钢管有限

公司

河北省唐山

市路南区稻

地镇三角地

南唐柏路西

侧

工业粉尘无

组织排放

检查发现，该企业正在生产，发现下列

问题：车间内异味明显，焊烟净化设施

收集效果不佳，焊烟粉尘无组织排放。

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密

闭储存或输送方式；块状

物料入棚入仓或建设挡

风抑尘网，并采取洒水、

喷淋、苫盖等综合措施。

对企事业单位存在违法

行为的，依据《大气污染

防治法》第一百零八条第

五款，立案处罚。

10 月 15

日

HB-08-135 9 月 26 日 唐山市 路南区 稻地镇

唐山市国

跃机械设

备制造有

限公司

河北省唐山

市唐山市路

南区稻地镇

稻钱路北侧

工业粉尘无

组织排放

检查发现，该企业正在生产，发现下列

问题：该企业车间焊接烟尘收集效果不

佳，部分焊烟收集装置未开启，粉尘无

组织排放，车间内淡蓝色焊烟明显。

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密

闭储存或输送方式；块状

物料入棚入仓或建设挡

风抑尘网，并采取洒水、

喷淋、苫盖等综合措施。

对企事业单位存在违法

行为的，依据《大气污染

防治法》第一百零八条第

五款，立案处罚。

10 月 15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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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名

称
污染源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HB-08-136 9 月 23 日 唐山市 路南区 稻地镇

唐山市海

晶玻璃钢

有限公司

河北省唐山

市路南区稻

地镇安机寨

中街北

治污设施不

正常运行

检查发现，该企业正在生产，发现下列

问题：车间异味明显，排气风机正在运

行，UV 光氧催化设施指示灯没亮，设备

未开启，污染物 VOCs 未经处理直排。

调查核实，依法查处，符

合移送公安行政拘留条

件的，及时移送。

10 月 31

日

HB-08-137 9 月 17 日 唐山市 路南区 稻地镇

唐山市路

南永盛机

械制造厂

河北省唐山

市路南区稻

地镇王庄村

西

未落实 VOCs

整治要求

现场检查发现，该企业正在生产，属于

机械加工行业，无环评手续，存在刷漆

和电焊工艺，电焊工艺产生粉尘，无配

套设施，刷漆工艺产生 VOCs，未配套处

理设施，无组织排放。

责令停产，依法取缔。
10 月 31

日

HB-08-138 9 月 20 日 唐山市 路南区 稻地镇

唐山市天

泽专用焊

接设备有

限公司

河北省唐山

市路南区稻

地镇友谊路

中段

未落实 VOCs

整治要求

检查期间，企业正在生产，喷漆房配套

有 VOCs 处理设施，存在以下问题：1.

喷漆房正在进行自然晾干配件，没有开

启处理设施，易产生 VOCs 无组织排放；

2.车间内有配件油漆未干，异味明显，

窗户敞开。

含 VOCs 物料的生产、存

储采用密闭工艺或在有

集气系统的密闭空间进

行，收集后的废气经处理

达标后排放。存在违法生

产行为的，依据《大气污

染防治法》第一百零八

条，立案处罚。

10 月 31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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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名

称
污染源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HB-08-139 9 月 28 日 唐山市 路南区 女织寨乡

唐山瑞川

机械制造

有限公司

河北省唐山

市路南区侯

边庄村北

工业粉尘无

组织排放

检查发现，该企业正在生产，发现下列

问题：车间内焊烟废气收集不完善，部

分焊烟收集处理设施未开启，粉尘无组

织排放严重。

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密

闭储存或输送方式；块状

物料入棚入仓或建设挡

风抑尘网，并采取洒水、

喷淋、苫盖等综合措施。

对企事业单位存在违法

行为的，依据《大气污染

防治法》第一百零八条第

五款，立案处罚。

10 月 31

日

HB-08-140 9 月 28 日 唐山市 路南区 女织寨乡

唐山市三

川钢铁机

械制造有

限公司

河北省唐山

市路南区女

织寨

工业粉尘无

组织排放

检查发现，该企业正在生产，发现下列

问题：车间内多处焊接废气无收集处

理，粉尘无组织排放严重。

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密

闭储存或输送方式；块状

物料入棚入仓或建设挡

风抑尘网，并采取洒水、

喷淋、苫盖等综合措施。

对企事业单位存在违法

行为的，依据《大气污染

防治法》第一百零八条第

五款，立案处罚。

10 月 15

日


